附件1
惠企政策精准推送区级责任部门
(40个）
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（区侨办、区办）、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区教育体育局、区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市公安局五华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政府办（区外办）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政务服务局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，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工商联、区残联，区税务局、区气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昆明自来水集团、五华供电局。
（注：经梳理，认为自己没有惠企政策及兑现事项的部门，请书面反馈意见，由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后，报区政务服务局备案）
